×××人民检察院
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

                               ×检×部刑申通〔  〕  号

申诉人×××（写明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民族、文化程度、工作单位、职务、住址及在原案中的身份）
（申诉人委托律师代理申诉的，应当写明委托代理人的基本情况）
（申诉人是被害人的，或者是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应当写明原案被告人、被处理人的基本情况）
申诉人×××不服×××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写明文号）刑事判决、裁定或者决定，提出申诉。（写明申诉处理过程。对经过下级人民检察院处理的，应当写明每一次审查或者复查的经过及结论）申诉人×××仍不服，以……（写明申诉理由。申诉理由可概括叙述，分项表述。如果申诉理由字数较多，可以在“向本院提出申诉”后单独列明）为由,向本院提出申诉。
本院审查或者复查查明，……（写明审查或者复查认定的事实）
关于申诉人提出的……申诉理由。（针对申诉理由分别予以说明，进行释法说理）
本院认为，……（概括写明原案当事人的行为性质，是否构成犯罪，原案处理是否适当，申诉理由是否成立等内容）
本院决定：……（根据案件类型、处理程序、结案方式等不同，表述应有不同）
（对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案件复查后，如决定抗诉，表述为：本院决定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如决定提出再审检察建议，表述为：本院决定向×××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如决定不予抗诉，表述为：本案不符合抗诉条件，本院决定不予抗诉。对于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如果上级人民检察院决定抗诉，表述为：×××（上级院）人民检察院决定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如果上级人民检察院决定不予抗诉，表述为：本案不符合抗诉条件，本院决定不予抗诉。）
（对不服人民检察院诉讼终结的刑事处理决定的申诉案件复查后，应明确写明决定事项，如果决定有两项以上内容，应当分项写明。如决定维持原处理决定，表述为：本院决定：维持×××人民检察院……（写明文号）×××决定。如决定撤销原处理决定，表述为：本院决定：撤销×××人民检察院……（写明文号）×××决定。如撤销后需要重新进入诉讼程序，表述为：本院决定：一、撤销×××人民检察院……（写明文号）×××决定。二、将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或者本院×××部门依法办理。如纠正了原处理决定认定的部分事实或者适用法律，变更原决定的法律适用条款而维持原决定的，例如，原来作出的是相对不起诉，复查后认为应做存疑不起诉，表述为：本院决定：变更×××人民检察院……（写明文号）不起诉决定书对×××所做不起诉决定的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5条第4款之规定，维持对×××的不起诉决定。）
（对审查结案的，可与本院认为部分一并表述。本院认为，×××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写明文号）刑事判决、裁定或者不批捕、不起诉、撤销案件等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处理适当。申诉人×××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现予审查结案。或者本案不符合抗诉条件，现予审查结案。）



                                   年  月  日
                                    （院印）









制作说明

一、本文书根据《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申诉案件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制作，供人民检察院对刑事申诉案件审查结案或者复查终结后将结果告知申诉人时使用。
二、本文书为叙述式文书，由首部、正文、尾部等三个部分组成。
首部包括制作文书的人民检察院名称、文书名称和文书编号。
正文包括申诉人基本情况、案件处理情况及申诉理由、审查或者复查认定事实、回应申诉理由、释法说理和结论等内容。
尾部包括日期和院印。
三、本文书涵盖了原《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规定》中审查结案和复查终结所使用的三个法律文书——刑事申诉审查结果通知书、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的内容，制作时应当根据案件类型、处理程序、结案方式等不同情况分别表述。
四、本文书应当根据申诉人提出的主要申诉理由，有针对性地进行释法说理。
五、对提请抗诉的刑事申诉案件，本文书应当在上级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后制作，且认定事实和结论应当与上级人民检察院保持一致。
六、对依照《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申诉案件规定》第四十三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变更原处理决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或者撤销原处理决定的，应当将本文书抄送相关人民检察院。
七、对移送的刑事申诉案件，刑事检察部门应当将本文书抄送控告申诉检察部门。
八、本文书为法律文书，应当送达申诉人，并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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